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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审计大学文件 
南审财发〔2016〕11号 

 

南京审计大学公务卡结算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 

各学院、部、书院，各部门： 

为加强公务卡结算管理，规范公务卡使用、报销和转账手续，

现根据《江苏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进一步深化

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苏财库〔2016〕11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现将公务卡的结算管理规定如下：  

一、公务卡的分类 

公务卡包括个人公务卡和单位公务卡。 

1. 个人公务卡是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、主要用于公务

支出与财务报销，并与个人信用记录相关联的信用卡。 

2. 单位公务卡指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，仅用于公务支

出与财务报销，以单位为还款责任主体的信用卡。 

二、持有人标准 

1. 个人公务卡人为学校在职员工，卡片由个人申请、持有、

保管和使用，实行“一人一卡”实名制管理。 

2. 单位公务卡持卡人为学校在职在编员工，采购中心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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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需要批准特定人员持有，实行“一人一卡”管理，最多不超

过 8 人。 

三、公务卡管理 

1. 卡片由在职员工或采购中心向财务部提出申请，填写申请

表并提交相关材料，财务部负责协调发卡行进行办卡以及发卡工

作。 

2. 持卡人离职或退休的应本人（个人卡）或采购中心（单位

卡）向财务部提出注销申请和填报相关材料，财务部协调办理销

卡。 

3. 公务卡的密码和卡片等均由持卡人自行确定、妥善保管。

遗失后应及时办理挂失，账户异常时应及时告知银行，否则造成

的经济损失由个人承担，学校不因此承担因个人行为引起的一切

责任。 

四、信用额度 

1. 个人公务卡根据职务和个人信用综合评定，额度一般不超

过 10 万元人民币。 

2. 单位公务卡共享学校账户信用总额度，原则上额度不超过

50 万元人民币，特殊情况可以申请上调额度。 

五、结算范围 

1. 个人公务卡和单位公务卡都适用于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

（附件）所规定的结算项目，均可在线下、线上渠道支付结算。

其中，单位公务卡只能用于公务支出。 

2. 公务卡用于商品类购置结算时参照学校小额采购管理办

法中的政府网上商城采购相关条款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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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报销原则 

1. 公务卡结算不改变财务报销审批程序，财政授权支付系统

将报销金额从单位零余额账户划转到公务卡上。 

2. 报销时附 POS消费凭条或线上支付凭据，报销单上应详细

完整填写公务卡信息，严格遵从“本卡消费，本卡报销”的原则。 

3. 日常公务性支出和差旅费支出等原则上使用公务卡结算，

不再使用现金支付，不再借备用金。 

4. 公务卡结算必须在透支免息期内及时报账。因报销不及时

而产生的透支利息和罚息，个人公务卡由持卡人承担，单位公务

卡由责任人承担。 

七、可暂时不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情况 

1.在县级以下（不包括县级）且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地区发生

的公务支出； 

2.在县级及县级以上地区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场所发生的单笔

消费在 200元以下（不含 200元）的公务支出；  

3.签证费、快递费、部分过桥过路费、出租车费用等目前只

能使用现金的支出。 

八、本规定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 

九、本规定由财务部负责解释。 

附件：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

南京审计大学 

2016 年 10 月 8日 

 

 南京审计大学校长办公室   2016年 10 月 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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